附件：
吉林大学农学部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评定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改善生源质量，吸引优秀学生报考学部研究生，根据《吉林大学“研究生基本奖学金”、“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 和“研究生优秀奖学金”评定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参照国内同类院校改革经验，结合学部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一、研究生新生奖学金的类别和评定范围
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分为研究生基本奖学金和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其中，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用于资助研究生学费，对于免试推荐研究生全部给予基本奖学金；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用于奖励以优异成绩进入我校的研究生。
二、研究生新生奖学金的评定和发放
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在每年研究生复试后立即评选，并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时，将评定结果告知考生。
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可直接用于抵销学费；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在新生入学后第二个月，由研究生处根据公寓费缴费情况，拟制报表，报学部财务按每年10个月分月发放。
三、组织分工
各培养单位具体负责有关研究生奖学金的评定工作。应依托学科评定分委会成立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组长由培养单位主管研究生工作的院领导担任。
学部研究生处负责确定各培养单位各类研究生奖学金评选名额；审核各单位评定结果；拟制研究生奖学金发放报表；受理研究生投诉等工作。
学部财务处负责研究生奖学金的发放工作。
四、研究生新生奖学金的评定比例
（一）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的等级、额度及奖励比例

	类别
	等级
	额  度（元）
	比例(％)

	博士研究生
	一等
	12000
	75

	
	二等
	6000
	15

	硕士研究生
	一等
	10000
	40

	
	二等
	5000
	40


注:上表所列比例指获奖人数占本年级档案转入我校全日制在籍研究生数比例

（二）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的奖励额度及比例

	类别
	额度(元)
	占同层次研究生比例(％)

	博士研究生
	10000
	10

	硕士研究生
	5000
	10


五、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的评定办法
（一）评定办法

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要进行量化评定，各培养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以学院或学科为单位组织评定。培养单位应将参与评定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折算成最终考试成绩作为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评定的主要依据。同时，要结合新生生源、思想品德表现、在校期间学习成绩、科研能力、文体特长、导师意见等进行综合评分，对符合加分原则的研究生加分(加分标准由培养单位自订)。最后，计算出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本单位新生基本奖学金人选及等级，评定结果交各学科评定分委会讨论，上报学部。
（二）最终考试成绩计算办法
1、最终考试成绩以100分计，其中初试成绩占67%，复试成绩占33%；

2、初试成绩将各考试科目分数累加即可；

（三）加分原则
1、对属于“211”、“985”高校生源的参评者加分；

2、对国家英语六级考试达到425分以上的参评者加分；
3、硕士参评者本科阶段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视刊物等级、署名情况进行加分；
4、博士参评者近三年以第一署名，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的，视发表数量、刊物等级、署名情况进行加分；
5、对有文体特长的新生，可凭其所获省级以上等级证书或获奖证书进行加分；
6、培养单位制订的其它加分原则。

六、参评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的条件
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须从研究生新生一等基本奖学金获得者中产生，并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上一学习阶段学习成绩优秀；
  （二）硕士研究生在本科阶段国家英语四级成绩须达到425分以上；
  （三）博士研究生在硕士阶段须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上以第一署名发表过研究型论文；
七、其它
已获新生奖学金资助，入学后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将取消其获奖资格；暂停或停止发放剩余奖金；视情节取消其在学阶段其它学年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其空出名额也不再由其他研究生递补。
（一）已获奖学金资助，入学后档案未在规定时间调入者,取消其获奖资格，并按标准全额缴纳学费。

（二）未按规定的时间缴费，恶意欠费者，取消其下一年度参评资格，除此之外，对欠缴公寓费的新生优秀奖学金获得者暂停奖金发放；
（三）导师未按出资标准向指定账户及时划拨经费者，取消其所指导研究生的获奖资格；

（四）第一学年提出休学者，取消其获奖资格；

（五）考试作弊者，将停止发放剩余奖金，并取消其在学阶段其它学年各类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

（六）无故旷课三次以上者，取消其在学阶段其它学年各类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

（七）经培养单位党委认定，政治思想不合格者，将停止发放剩余奖金，并取消其下一学年度各类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

（八）违犯国家法律法规者，将停止发放剩余奖金，并取消其在学阶段其它学年各类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

（九）其他违反学校、学部有关管理规定，情节严重者，将停止发放剩余奖金，并取消其在学阶段其它学年各类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不具备研究生新生各类奖学金的参评资格。

（一）档案未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转入学部者；

（二）调剂录取的考生；

（三）档案转入学部的破格录取考生；

（四）外语复试分数较低者。

八、各培养单位须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订《培养单位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评定细则》（附各学科认定的发表文章刊物列表）。经各学科评定分委会讨论通过后，报学部研究生处备案。
九、培养单位要及时将相关评奖原始材料进行归档，保管至评奖研究生毕业。

十、本办法仅适用于研究生新生，自2009级研究生起正式实施。
十一、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PAGE  
1

